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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张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王斌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贾聚好  

电话 0536-5826756 

传真 0536-2869398 

电子邮箱 sdfeida2008@163.com 

公司网址 www.sdfeid.com 

联系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夏庄工业园 A 区 87 号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32,504,083.39 139,335,197.73 -4.9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352,645.38 42,711,482.57 -33.6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50 0.76 
-34.2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78.68% 69.45% - 

资产负债率%（合并） 78.60% 69.35%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9,504,853.64 73,632,290.02 -5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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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58,837.19 1,019,467.80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4,385,420.20 -2,793,230.52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36,402.98 1,380,117.41 264.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40.41% 2.4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40.49% -6.6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02 -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8,952,500 33.60% - 18,952,500 33.6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1,381,250 20.18% - 11,381,250 20.18% 

      董事、监事、高管 101,250 0.18% - 101,250 0.18%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7,447,500 66.40% - 37,447,500 66.4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4,143,750 60.54% - 34,143,750 60.54% 

      董事、监事、高管 303,750 0.54% - 303,750 0.54% 

      核心员工           

     总股本 56,400,000 - 0 56,4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5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张敏 45,525,000 0 45,525,000 80.72% 34,143,750 11,381,250 

2 北京适度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3,000,000 0 3,000,000 5.32% 0 3,000,000 

3 北京欧立

方网络信

息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 

2,628,000 0 2,628,000 4.66% 0 2,6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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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密高建

民间资本

管理有限

公司 

1,500,000 0 1,500,000 2.66% 1,500,000 0 

5 高密市城

市建设投

资集团有

限公司 

1,500,000 0 1,500,000 2.66% 0 1,500,000 

6 高密市国

有资产经

营投资集

团有限公

司 

1,500,000 0 1,500,000 2.66% 1,500,000 0 

7 西藏九天

云竹餐饮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222,000 0 222,000 0.39% 0 222,000 

8 张勇 180,000 0 180,000 0.32% 0 45,000 

9 宋立党 112,500 0 112,500 0.20% 0 28,125 

10 王斌 112,500 0 112,500 0.20% 0 28,125 

合计 56,280,000 0 56,280,000 99.79% 37,143,750 18,832,50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无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一）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

计处理 

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以下统称试

运行销售）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规

定，对试运行销售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试运行产出的有关产品或副产

品在对外销售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规定的确认为存货，符合其他相关企业会计

准则中有关资产确认条件的应当确认为相关资产。 “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产出的产品或副产

品”，包括测试固定资产可否正常运转时产出的样品等情形。测试固定资产可否正常运转而发生的支出属

于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的必要支出，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的有关规

定，计入该固定资产成本。 

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

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规定，判断试运行销售是否属于企业的日常活动，并在财务报表中分别

日常活动和非日常活动列示试运行销售的相关收入和成本，属于日常活动的，在“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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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列示，属于非日常活动的，在“资产处置收益”等项目列示。同时，企业应当在附注中单独披露试运

行销售的相关收入和成本金额、具体列报项目以及确定试运行销售相关成本时采用的重要会计估计等相

关信息。 

2、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 

《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第八条第三款规定，亏损合同，是指履行合同义务不可避

免会发生的成本超过预期经济利益的合同。其中，“履行合同义务不可避免会发生的成本”应当反映退出

该合同的最低净成本，即履行该合同的成本与未能履行该合同而发生的补偿或处罚两者之间的较低者。

企业履行该合同的成本包括履行合同的增量成本和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其中，

履行合同的增量成本包括直接人工、直接材料等；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包括用于

履行合同的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分摊金额等。 

3、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

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包括承租人在租

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以及因固定资产等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

计负债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交易等），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第十一条（二）、

第十三条关于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企业对该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

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

等有关规定，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4、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 

对于企业（指发行方，下同）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规定分类为权益

工具的金融工具（如分类为权益工具的永续债等），相关股利支出按照税收政策相关规定在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的，企业应当在确认应付股利时，确认与股利相关的所得税影响。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通常与

过去产生可供分配利润的交易或事项更为直接相关，企业应当按照与过去产生可供分配利润的交易或事

项时所采用的会计处理相一致的方式，将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入当期损益或所有者权益项目（含其他综

合收益项目）。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产生损益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应当计入当

期损益；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以前确认在所有者权益中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应当计入

所有者权益项目。 

5、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企业修改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使其成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在修改

日，企业应当按照所授予权益工具当日的公允价值计量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将已取得的服务计入资

本公积，同时终止确认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修改日已确认的负债，两者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上述规定同样适用于修改发生在等待期结束后的情形。如果由于修改延长或缩短了等待期，企业应当按

照修改后的等待期进行上述会计处理（无需考虑不利修改的有关会计处理规定）。如果企业取消一项以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授予一项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并在授予权益工具日认定其是用来替代已取消

的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因未满足可行权条件而被取消的除外）的，适用上述规定。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二)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本报告期未发生主要会计估计变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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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

事项出具的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严谨地

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

措施，消除审计报告中所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鉴于上述原因，公司为保证经营稳定，进一步提高自身持续经营能力，拟采取以下措施： 

1）进一步加强市场运作，积极拓展业务，加大市场拓展力度，实现经营目标。 

2）积极回笼应收账款，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